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肖显静：“伦理指导原则”欠“伦理”

肖显静

　　２００４年，《健康报》公布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部和卫生部人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

指导原则》。这是继１９９８年卫生部颁布《医学研究伦理审查指导》、１９９９年国家药品

监督管理局颁布《药品临床试验管理规范》后，国家有关主管部门颁布的一个专项伦理指导原

则。这是我国第一次以书面形式，出台政策明确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研究，提出一些要求规范人

胚胎干细胞和治疗性克隆研究，如禁止人胚胎的研究超过１４天，禁止将研究用胚胎植入人和

其他动物生殖系统，禁止人的生殖细胞与其他物种生殖细胞的结合，禁止买卖人类配子、受精

卵、胚胎和胚胎组织，强调贯彻知情同意和知情选择原则，保护隐私以及要求成立伦理委员会

等。这些对于我国禁止生殖性克隆人研究，规范人胚胎干细胞研究，确定相应的、正确的研究

范畴，使相关的研究能够健康发展，具有重要的意义；在国外很多国家都在研究相关的管理办

法，有的都已经完成了这方面的立法，有的出台了规定、指南的背景下，是很有必要的。

　　但是，这个“伦理指导原则”也存在一些问题，如有关术语缺乏明确的定义、条文之间存在

不一致、没有明确的准入制度以及没有违规处罚规定等。对于这些，我不打算全部讨论，而仅

就其中一点谈谈自己的看法。

　　正如上述“伦理指导原则”第一条所明示的，该伦理指导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使我国生物医学

领域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符合生命伦理规范，保证国际公认的生命伦理准则和我国相关规定得到

尊重和遵守，促进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健康发展。既然如此，在该“伦理指导原则”中，就应该

明示�哪怕是简要地明示　“国际公认的生命伦理准则”，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，说明�哪
怕是简要地说明　相关行为规范的伦理理由，以真正达到“伦理指导原则”的“指导”作用。但

是，统观上述“伦理指导原则”，从第四条至第十条，是一系列行为规范的集合，没有涉及生命

伦理的相关内容，更没有针对这样一些内容，阐明相关行为规范的伦理理由，如此，给人的感

觉只能是“一个缺少伦理内涵和伦理指导”的“伦理指导原则”，是一个单调、机械的行为规范的

集合。实际上，要使人们对这一指导原则有深入全面的理解，使我们的研究者能够真正深入理

解这一指导原则，以及在此基础上心服口服地接受这一指导原则，并按这一指导原则规范相应

的研究活动，就有必要以适当的形式，如附件的形式，向他们明示相应的行为规范所负荷的伦

理内涵和伦理理由。

　　另外一点需要强调的是，“伦理指导原则”的确立和执行、伦理委员会的建立，一定要有伦

理学研究人员，尤其是生命伦理学家的参与，而这一点，根据《伦理学指导原则》的第九

条：“从事人胚胎干细胞的研究单位应成立包括生物学、医学、法律或社会学等有关方面的研

究和管理人员组成的伦理委员会，其职责是对人胚胎干细胞研究的伦理学及科学性进行综合审

查、咨询与监督”，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。在该条中，伦理委员会人员的组成中没有提到“伦理

学研究人员”，也没有体现“伦理学研究人员”在所有相关方面的地位和作用，这样的伦理委员

会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一个“没有伦理学研究人员”的“伦理委员会”。要知道，如果在“伦理指导原

则”的制定中，或在“伦理委员会”的组成中，没有或很少有“伦理学研究人员”以及他们的声音，

那么，这样的“伦理指导原则”的合理制定和有效执行、“伦理委员会”作用的有效发挥，是很值

得怀疑的，不能不使人想到这样做的那些人的用意。

　　总之，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考虑，科学需要伦理的规范，规范的建立和执行需要自然科学



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，尤其是伦理学研究人员的共同参与，需要科学与人文的融合。只有

这样才能建立有效的“伦理委员会”，制定出更好的“伦理指导原则”，也才能更好地贯彻执行这

样的“伦理指导原则”，使科学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。

　　(本文原载科学网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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